   关于开展吉林省第十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暨
吉林省社科联第五次优秀成果奖申报工作的通知
                                                      吉高学会[2014]1号
各高等学校：
    根据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审委员会的统一部署，省高教学会定于2014年3月初开始进行吉林省第十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暨吉林省社科联第五次优秀果奖（高教类）评奖活动的组织申报和初评推荐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参评范围
凡我省高教工作者在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公开出版、发表的高等教育科学类著作和论文均可参评。
二、成果申报
参评者请在吉林社科网、吉林省社科联网站“通知公告栏”或现代教育科学网高教学会专栏（http://vod.bfcbw.com/index.asp）下载吉林省第十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暨吉林省社科联第五次优秀成果奖“申报表”及“评奖方案”、“评奖工作实施细则”，按规定上报有关材料。各高校高教所（室）或具有相应职能的部门在接到本通知后组织本单位的申报工作，申报材料于2014年3月17日统一报送省高教学会秘书处，逾期不再受理。省高教学会代为收取评审费，论文类每项100元，著作类每项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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